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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新營新生(一)自辦市地重劃區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 106 年 1 月 23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30 分 

會議地點：台南市新營區中正路 39 巷 109-1 號 

出席人員：詳如會員名冊簽到簿 

主席報告：              記 錄：郭純圍 

本重劃區會員人數總共 52 人，總面積共約 5058.01 ㎡，依據獎勵土地

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 13 條規定，會員大會舉辦時會員如不能親自

出席者，得以委託書委託他人代理出席。本會無依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

市地重劃辦法第 13 條第二項規定無法計算會員大會議案人數面積者，亦無

抵充土地。 

出席會員人數為 33人，佔全區總會員人數 63.46%，其面積共計 3910.08

㎡，佔全區總面積 77.30%。 

本會出席人數及面積均已有全體會員人數及其面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

本次第一次會員大會。 

案由一：重劃會章程決議案  

說  明： 

一、 依據「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九條規定由籌備會

依同法第十條規定擬定章程，並按同辦法第十三條規定，提交本次

大會決議通過。 

二、 依中華民國 105年 12月 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51309606 號內政部

令辦理。 

三、 檢附重劃會章程草案（如附件）。 

辦  法： 

一、提請審議通過「臺南市新營新生（一）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章

程。 

二、依據「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

本案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

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 

三、本案採記名投票方式，提請大會議決。 

決  議：本案經送請大會表決結果，同意人數為 32 人，佔全體會員 61.54%，

其同意總面積為 3,890.58 平方公尺，佔全區總面積 76.92%，符合全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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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法定同意

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案由二：授權理事會辦理案 

說  明：為使重劃作業順利進行且更有效率，擬將下列事項授權理事會辦理： 

一、 依平均地權條例第五十九條規定得分別或同時公告禁止或限制之

事項。 

二、 重劃前、後地價之查定及審議。 

三、 土地改良物及墳墓拆遷補償數額之查定、審議及發放。 

四、 重劃區各項異議協調結果之審議及追認。 

五、 抵費地之處分。 

六、 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七、 其他重大事項。 

辦  法： 

一、 本案提請本次大會決議通過後，據以執行。 

二、 依據「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十三條第三項規

定，本案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

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 

三、 本案採記名投票方式，提請大會議決。 

決  議：本案經送請大會表決結果，同意人數為 32 人，佔全體會員 61.54%，

其同意總面積為 3,890.58 平方公尺，佔全區總面積 76.92%，符合全體會員

二分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法定同意

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案由三：選任理事、監事及後補理事 

說  明： 

一、依據「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二

款之規定辦理。 

二、理、監事資格：依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十一條規

定，理事、監事個人所有重劃前土地面積應達該重劃區都市計畫規

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本重劃區所屬細部計畫未規定最小建築基地

面積，故依照臺南市畸零地使用規則標準計算，本重劃區最小建築

基地面積為 49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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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重劃區設理事九人，後補理事一人；監事一人。 

四、案由一重劃會章程第七條決議。 

辦  法： 

一、由會員互相推選，採記名方式投票選出，且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

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依

得票數較高者依序選出理事、監事及後補理事。 

二、依據「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

本案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

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 

三、選任理事、監事及候補理事以互選方式，採記名投票方式行使同意

權，提請大會議決。 

決  議：本案經送請大會表決結果，同意人數為 32 人，佔全體會員 61.54%，

其同意總面積為 3,890.58 平方公尺，佔全區總面積 76.92%，符合全體會員

二分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法定同意

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依案由三並經本重劃區會員票選結果，選出理事九人、候補理事一人，監事

一人，名冊如下，其理、監事之票數均符合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

辦法第 13 條規定，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

面積二分之一之同意。 

職稱 當選人 
得票數

(人) 
比例(%) 得票面積(㎡) 比例(%) 

理事 王德座 29 55.77% 3,849.86 76.11% 

理事 杜文政 29 55.77% 3,849.86 76.11% 

理事 康慧真 29 55.77% 3,849.86 76.11% 

理事 張麗花 29 55.77% 3,849.86 76.11% 

理事 陳張素雲 29 55.77% 3,849.86 76.11% 

理事 陳鴻錫 32 61.54% 3,890.58 76.92% 

理事 陳麗香 29 55.77% 3,849.86 76.11% 

理事 楊太平 29 55.77% 3,849.86 76.11% 

理事 葉麗玲 29 55.77% 3,849.86 76.11% 

候補理事 楊慶章 28 53.85% 3,824.20 75.61% 

監事 翁子芳 29 55.77% 3,849.86 76.11% 

 


